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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  言

我公司生产的白茶是以云南大叶种茶树鲜叶为原料，经萎凋、揉捻（或不揉捻）、干燥、精制、压

制（或不压制）、包装等工艺制成的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

法》的规定，特制定本标准作为企业组织生产、检验、贸易、仲裁的依据。

本标准的安全性指标按照GB 2762-2022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，GB 2763-2021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、GB/T 22291-2017《白茶》的规定制定，其中铅指标

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，其余指标根据产品实际制定。

本标准由普洱市布朗茶业有限公司提出并解释。

本标准由普洱市布朗茶业有限公司、国家普洱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起草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李定彪、陈新平、祁春晓、陈保、陶波、王筱楠、王丽芳。












